
厦门火炬高新区关于支持人工智能和软件产业发展的若干措施

（征求意见稿）

为贯彻落实国家人工智能和软件产业发展战略部署，进一步优化高新区人工智能和软件企业发展生态，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更加完善的产业发展高地，结合高新区实际，特制定本措施。

第一条 聚力发展人工智能
（一）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企业集聚。支持福建省（厦门）人工智能产业园建设，对当年度实缴注册资本金占注册资本金60%（含）以上且企业研发投入超过50万元（含）以上的企业，最高按企业实缴注册资本金的10%给予不超过100万元奖励，每家企业只能享受一次本项奖励。

（二）壮大人工智能产业。支持发展人工智能芯片、智能传感器、智能机器人、智能终端等人工智能产品，鼓励开发智能体软件、计算机视觉软件、智能语音处理软件、自然语言处理软件、生物特征识别软件等人工智能软件，对从事以上业务的企业当年度人工智能相关业务收入达到1000万元（含）的，给予30万元一次性奖励。每家企业只能享受一次本项奖励。

（三）培育人工智能标杆企业。推动软件信息服务业企业智能化转型，重构产品形态和服务模式，加快培育人工智能行业标杆企业，对当年度入选省级人工智能优质企业，给予单家企业一次性最高300万元奖励。

第二条 培育发展新动能

（一）应用示范奖励。对当年度入选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5G、智能网联、信息技术应用创新、新基建、开源芯片等相关领域国家级、省级示范项目的企业，分别一次性给予每家企业50万元、30万元的奖励。单家企业每年获得本项奖励总额度不超过300万元。同一项目先入选省级应用示范项目并取得奖励、又入选国家级的，按“晋级补差”原则给予奖励。同一项目先入选国家级应用示范项目并取得奖励、又入选省级的，不再给予奖励。
（二）鼓励孵化高成长企业。对当年度年营业收入200万元（含）以上1亿元（含）以下、营收增速达到15%（含）及以上且员工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70%及以上的企业，最高按其当年度综合效益0.5%给予奖励，单家企业每年享受本项奖励不超过50万元。

（三）强化关键软件的创新能力。支持企业在操作系统、数据库、中间件等基础软件及研发设计、生产控制等工业软件以及信创软件等领域开展自主研发，对当年度在前述领域自主研发且具有明确自主知识产权的软件产品或信息技术服务产生的销售收入超过200万元（含）且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重超过30%（含）的，最高按其当年度实际研发投入费用的30%给予奖励，单家企业每年享受本项奖励不超过100万元。
（四）支持信创生态发展。鼓励企业开展适配认证，对当年度首次通过适配认证并取得RISC-V、昇腾等智联认证证书或开源鸿蒙、开源鲲鹏等生态产品兼容性证书的，综合产品研发质效等情况给予每个产品最高5万元奖励，每家企业每年奖补产品不超过5个。

第三条 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一）扩大数字服务出口规模。鼓励培育一批具有较强市场竞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服务贸易行业和龙头企业，对当年度企业数字服务贸易收入50万美元（含）以上且占主营业务收入比重达30%（含）以上的企业，最高按其当年度综合效益的0.5%给予奖励，其中游戏研发及发行运营企业最高按其当年度综合效益的0.6%给予奖励，单家企业每年享受本项奖励不超过50万元。
（二）鼓励游戏企业发展。支持游戏企业自主开发原创小游戏，对在国内外合法游戏平台上线并持续运营半年以上，且当年度单款游戏产生的月平均流水超过400万元或年营业收入超过2000万元的企业，最高按每款游戏在平台年度流水的1%给予奖励，单家企业每年享受本项奖励不超过100万元。

（三）聚力提升数字贸易能级。鼓励做大做强电子商务产业集群，对当年度采买各类平台流量超过3000万元（含）以上用来开展电商业务且营业收入超过1亿元（含）、增速超过20%（含）的电子商务企业，最高按企业采买平台流量实际支付费用的5‰给予最高50万元奖励。

第四条 附则
（一）本措施条款若与下列政策相关条款存在相同、类似或重复时，企业可选择适用，但不得重复享受，另有规定的除外。

1.高新区的其它扶持政策（包括但不限于国家、省、市级政策中要求高新区给予政策配套或分担扶持资金的部分）；

2.企业所在行政区的相关政策（含高新区与各区共同承担扶持资金的政策）。

（二）本措施第二条第二、三项、第三条第一、二、三项且与第一条聚力发展人工智能相关条款项政策不得重复享受,同一企业同一申请年度满足其中两项或以上的，采取“就高不重复”的原则补足至相应奖补金额。

（三）若扶持资金申报总额超出对应条款的年度预算限额控制，则根据企业申报金额占申报总额的比例，以年度预算限额为基数，对企业申请的扶持资金按比例兑现。

（四） 对于通过恶意串通、弄虚作假等行为套取财政资金的企业、单位或个人，一经发现查实，高新区有权依照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或协议约定，要求其立即返还通过恶意串通、弄虚作假等行为所享受的政策扶持资金。涉及违法犯罪的，将依法交由有权机关追究相关责任。

（五）本措施自2026年X月XX日起实施，有效期至2027年12月31日（2026年1月1日至本措施实施之日期间，符合条件的参照本措施受理执行）。有效期满后，有关条款效力延续至政策执行完毕。

（六）本措施由厦门火炬高新区管委会负责解释。



